附件二：合肥市第三中学校保健室托管内容
合肥市第三中学将校保健室运行、日常基本医疗服务、组织学生体检、传染病防控、协助公共区域消毒等校园卫生工作委托乙方从事。
托管方式：
1.甲方向乙方按现状移交校保健室工作环境，乙方负责合肥市第三中学校保健室托管项目的人员配备和日常开展。乙方须按国家、省、市社区卫生部门的相关要求和标准配备有资质的医护人员并注册在甲方校医室，并且要求一名副主任医师和二名护师在岗，医护人员按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做好接诊工作，遇特殊情况应立刻响应。
2.甲方免费提供现有场所、诊疗设备，水、电免费。提供的场所、设备需维修的，费用由甲方承担；设施设备属人为损坏由乙方负责。托管期内必需添置或需要更换的物品，或确因老化无法继续维修和使用的，由乙方提交申请单，经甲方同意后由甲方负责，乙方自行购买的物品属于乙方，报甲方备案，合同解除时带走。
3.乙方为完成前述甲方委托的服务时，所需的人员工资，工资、福利等由乙方承担。
   4. 乙方托管期间，应义务承担全校师生常见病、流行病的预防和指导工作，做好考试、校运会和大型活动医疗保障工作。遇到传染病爆发、流行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乙方有服从甲方的安排参与应急防治救治工作的义务。
  5.每月协助物业完成一轮教学楼公共区域和教室的消毒工作。
  6.协助第三方做好学生体检、体测工作。
  7.乙方需按甲方要求制定相关工作计划报甲方审核后实施，乙方工作中产生的相关处方、档案等每月汇总交甲方留存，留存期至少一年。
  8.承担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全部责任，造成恶劣影响的，甲方将依法追究乙方法律责任。
  9.甲方在晚自习期间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乙方应立刻响应。
10.甲方运动队外出比赛期间，乙方医护人员应随同进行医疗保障。
11.甲方的医疗废弃物托管予乙方处理。
12.其他与医疗保健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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